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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意向協議 

 
 
本公告乃由滙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自願作出，以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3年11月23日，本公司與東莞交投置業有限公司（「東莞交投」）訂立

戰略合作意向協議（「意向協議」）。 
 
意向協議的主要條款 
 
意向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在遵守現行法規及政策的前提下，並考慮到各自潛在的土地資源及物業開發項目（尤其

有關東莞市內的項目），本公司與東莞交投將就合作的可行性進行探討和研究。合作的

模式包括但不限於（i）與個別項目相關的股權和資金方面的合作；及（ii）有關本公司

股權上的合作，以訂立明確協議為準。 
 

（2） 雙方之間的合作擬按階段落實。第一階段的重點將放在本公司在東莞市的三個現有項目

上（包括兩個城市更新項目），同步研究與東莞交投所實施土地一二級開發項目合作開

發的可行性。雙方於適當時候將進一步探討本公司股權合作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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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協議自雙方簽署意向協議起有效期為2年。如果於意向協議期限屆滿後，雙方仍有意繼續

推進合作，可以通過訂立補充協議延長合作期限。 
 
雙方理解並同意，意向協議旨在確立雙方之間的合作意向。雙方之間的合作將取決於雙方訂立

明確協議予以確認及落實。 
 
訂立意向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的董事（「董事」）相信，意向協議將（i）有助於本集團在發展本公司若干三舊改造項

目中取得利益；及（ii）為相關項目以及本公司提供額外的資金來源。 
 
本公司及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開發業務，大部分分佈於華南、華 
中及華東地區，以及參與廣東省東莞市的三舊改造項目。 
 
東莞交投的資料 
 
東莞交投為一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公司，及東莞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其為中國成立的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

東莞交投的最終受益人為中國東莞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東莞交投主要從事交

通用地的綜合開發業務，當中包括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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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自願公告乃由本公司作出，以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關於意向協議的進一步更新或本公司與東莞交投之間的任何其他未來合作，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所有適用規定。 
 
 

 
承 董 事 會 命 

滙 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兼 非 執 行 董 事 

倫 瑞 祥 

 
香港，2023年12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倫照明先生、盧沛軍先生及羅成煜先生，非執行董事倫瑞

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健民先生、歐寧馨女士及陳桂林先生。 


